
证券代码：000868� � �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13-059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转拨的安徽省财政厅拨付的研发费

用补贴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 另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财政厅拨付的合芜蚌自主创新专项资

金人民币800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及与补贴相关的研发项目的性质，公司

将收到的江汽集团转拨的1200万元中的900万元计入2013年度营业外收入， 另300万元确认为

递延收益；将安徽省财政厅拨付的800万元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

公司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600307� � �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2013-026

债券简称：12酒钢债 债券代码：122129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方便投资者咨询与沟通，现将投资者联系方式

变更如下：

联系电话： 0937-6715370

传 真：0937-6715710

电子邮箱：irjg@jiugang.com

投资者联系地址、公司网址不变，具体如下：

联系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735100

网 址：http://www.jisco.cn/structure/hongxinggufen.htm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373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饶陆华

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013年12月13日， 饶陆华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暨高管锁定股22,

445,000股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00,000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

购业务，质押登记日为2013年12月13日，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2013年12月13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168,286,75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396,690,000股的42.42%，其

中无限售流通股42,071,6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0%；高管锁定股126,215,06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1.82%。上述质押的23,945,000股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4.23%，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6.04%。

截止本公告日， 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160,515,

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5.3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46%。其中，18,500,000股无限

售流通股及22,445,000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6,500,000股高管锁定股

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31,000,000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22,670,000股高管锁定股及15,8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33,600,000股高管锁定股质押给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有限公司， 尚余7,771,758股未质

押。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89� � �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13-045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详情

2013年12月1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发布一篇题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要求查处"赛而牌维美克减肥颗粒"等21种假冒保健食品》的文章。文中提及抽查湖南九芝

堂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安乡紫珑店出售由广州康尔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企业：陕西诺瑞

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优美?减肥胶囊（批号110301/3）。

二、事件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1、湖南九芝堂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芝堂连锁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

南九芝堂医药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安乡紫珑店原系九芝堂连锁公司加盟药店，该店于2012年6月未经公司许可，违规从其

他医药经营公司私自购进"优美?减肥胶囊"（批号110103/3，广州康尔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合作企业：陕西诺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药监部门对该药店进行了抽检。此事发生后，

九芝堂连锁公司高度重视，为确保广大消费者用药安全，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九芝堂连锁

公司积极配合药监部门对涉事药店进行了严厉处罚，并及时终止了该店的加盟协议，该店目前

已不再是九芝堂连锁公司的加盟药店。

3、本公司一贯秉承诚信经营的理念，对于有损消费者健康的伪劣假冒药品、保健食品坚决

保持零容忍的态度。本公司从此次问题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将进一步加强对分子公司及加盟药

店的监督管理，本公司也衷心欢迎社会各界的监督，来共同营造安全的药品市场秩序。

三、其他说明

1、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提示

截止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司公

告内容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3-042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持股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施延军先生、施延助先生、施文

女士、施雄飚先生、薛长煌先生、严小青女士为同一家族成员，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88,

64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1.85%；合计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36,933,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5.77%。其中：①施延军先生目前通过个人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9,702,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70%；其中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9,925,500股，占本人所持

股份的2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93%；②施延助先生目前通过个人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9,

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61%；其中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4,875,000股，

占本人所持股份的2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0%；③施文女士目前通过个人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9,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80%，为无限售条件的股份；④施雄飚先生目前

通过个人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80%，为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 ⑤薛长煌先生目前通过个人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7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80%；其中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2,437,500股，占本人所持股份的25%，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70%；⑥严小青女士目前通过个人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14%，为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通知，实际控制人施延军先生在未来一年内无减持计划。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为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增加二级市场股票的流动性，让更多投资者分享公司未来业

绩增长和价值，并满足一致行动人个人资金需要，计划自2013年12月19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部分所持公司股票， 一致行动人预计在未来六个月

内累计减持股份数量可能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

三、其他事项：

1、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不发生变化。

2、 公司将督促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按照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3-043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

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3年12月13日， 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新疆恒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通

知，新疆恒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截止2013年12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9%。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卖出时间 卖出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

%

）

价格区间

（

元

）

交易方式

2013

年

12

月

13

日

700,000 0.49 15.91

集中竞价方式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新疆恒祥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800,000 5.44 7,100,000 4.95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00,000 5.44 7,100,000 4.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股东新疆恒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新疆恒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4、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3-085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释义

"OTT� TV"业务：指在国家广电总局的许可范围内，通过引入合法牌照商，为用户提供直

播节目的时移回看、点播视频以及互联网应用服务。

"摸摸看"技术：即"电视映像触控技术"，该技术能将电视屏幕内容镜像到手机或PAD中，

实现利用手机或PAD操控电视，同步大屏到小屏的体验。

"投投看"技术：指利用Miracast和Air� Play技术，以手机为内容中心，将手机的内容投射到

电视屏幕中，获得相应的业务体验。

"飞看"客户端：指公司基于移动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手机或PAD）开发的支持摸摸看和

投投看功能的移动终端客户端产品，能够实现多屏互动业务，双方合作的客户端产品包含但

不限于"飞看"客户端。

"多屏互动"：指使广电传输的数字频道的时移回看和视频点播内容能通过有线网络（如

CABLE、LAN等）及无线网络（WIFI、3G、LTE等）实现同步传输，并通过手机、pad等无线设备

终端对电视机顶盒进行控制，实现在固定终端（如电视机、电脑等）及无线设备终端（如手

机、PAD等）的同步播出。

"单片点播"： 指公司OTT� TV终端或飞看客户端中设置用户可按次付费点播的业务模

式，该业务模式中用户计费、收费过程在OTT� TV终端或飞看客户端实现。

"收视率调查"是指公司与优酷土豆基于OTT� TV终端的用户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地理

位置、用户联系方式、业务使用消费习惯）和优酷土豆提供的OTT视频内容，就用户的点播行

为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后形成收视率调查资源，并利用该资源形成向第三方收费的增值产品

或服务。

特别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是为双方正式合作协议合作方向的指导性协议，双方约定在

战略合作协议指导下就各合作项目另行签署项目合作协议。 本协议中未涉及具体金额和数

量，未来实际的销售情况还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目前互联网及视讯产品行业竞争激烈，市

场上技术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合同所涉及的项目收益具备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该协议所涉及的优酷土豆版权内容需通过OTT业务牌照方的播控平台来进行业务合

作，而公司将负责引入国家合法的OTT业务牌照商，因此，若公司无法引入或终止与牌照商

的合作都将影响公司与优酷土豆就此协议中的业务合作。

一、情况简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优酷土豆"）于近日签署了《合作开展<OTT电视互联网业务>战略合作协议》，

为了加快电视互联网业务的快速落地和发展，共同推动基于"手机、电视、PAD"等多智能终端

的OTT电视互联网应用的开发和运营，双方就在公司的"DVB+OTT"业务平台上，开展"OTT

电视互联网业务"的相关事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二、协议对方

名称：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号中钢国际广场A座5层D区

注册号：11010800934417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刘德乐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02-24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

内容）；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

务）；技术开发；代理、发布广告；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医院管理（不含诊疗服务）。（未取得

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公司介绍：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酷土豆"）是中国网络视频行业

领军企业，旗下拥有中国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视频网站优酷和土豆网。优酷土豆拥有庞大的用

户群、多元化的内容资源及强大的技术平台优势。目前，优酷土豆已覆盖PC、电视、移动三大

终端，兼具影视、综艺、资讯三大内容形态，贯通视频内容制作、播出、发行三大环节，成为真正

意义的互联网电视媒体平台。

关联关系：公司与优酷土豆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没有与优酷土豆发

生日常交易。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双方决定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倾注各自资源共同在公司运营的"OTT� TV"终端上基于多

屏互动操作，打造能将电视内容与互联网内容相关联的全新OTT� TV业务，双方联合在公司

OTT� TV覆盖区域开展业务运营。

（二）合作方式

双方约定各自建立合作项目小组，保持定期的相互沟通，共同创新产品和运营产品。双方

在现阶段首先将现有的优酷土豆版权内容通过牌照方的播控平台，移植到公司全部OTT� TV

终端中(包括DVB+OTT)，同时双方联合开展单片点播、定向广告投放、收视率调查等增值业

务产品的策划、开发和推广。

（三）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1、公司的权利及义务

公司负责引入国家合法的OTT业务牌照商， 建设OTT� TV业务运营平台； 并负责OTT�

TV终端的发放和用户发展工作。

2、优酷土豆的权利及义务

优酷土豆负责提供双方合作所需的OTT视频内容，视频内容需保证合法性。

双方有义务免费利用各自现有的渠道、媒体资源为合作业务开展提供相应的市场宣传策

划、推广、媒体投放和营销活动支持。

（五）合作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9月23日至2016年9月23日。有效期为3年。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双

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续约事宜。

四、对公司的影响

优酷土豆拥有国内最庞大的用户群、多元化的内容资源及强大的技术平台优势，公司与

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OTT电视互联网业务的推广。 由于本次协议所涉及的业务推广

才刚开始，预计对公司2013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有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是为双方正式合作协议合作方向的指导性协议，双方约定在

战略合作协议指导下就各合作项目另行签署项目合作协议。 本协议中未涉及具体金额和数

量，未来实际的销售情况还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目前互联网及视讯产品行业竞争激烈，市场

上技术更新换代速度较快，合同所涉及的项目收益具备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该协议所涉及的优酷土豆版权内容需通过OTT业务牌照方的播控平台来进行业务合

作，而公司将负责引入国家合法的OTT业务牌照商，因此，若公司无法引入或终止与牌照商

的合作都将影响公司与优酷土豆就此协议中的业务合作。

六、备案文件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合作开展<OTT电视互

联网业务>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3-058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3年11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12月16日（星期一）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405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近东先生。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781,094,42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1.2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董事李

东先生、独立董事沈坤荣先生、孙剑平先生、戴新民先生因公务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议。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全胜先生因出差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候选人徐

光华先生进行任职陈述。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律师、徐蓓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审议其受聘议案时， 就其任职资格向股东大会

进行了报告，同时独立董事候选人还就其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进行了陈述。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张近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80,710,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2）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80,310,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

（3）选举金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78,041,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4）选举孟祥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78,141,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5）选举任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77,641,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

（6）选举陈俊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80,010,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7）选举徐光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80,210,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

（8）选举沈厚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80,2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

（9）选举王全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80,130,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

超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关于设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75,628,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6%；反对票4,555,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弃权票91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李建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80,183,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

（2）选举汪晓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3,778,115,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80,18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91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律师、 徐蓓蓓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17日

股票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3-059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鉴于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3年12月16日召开了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选。经全体与会职

工代表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推举华志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

后），与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

三年。华志松先生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17日

附：

华志松先生简历

华志松，男，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2004年进入公司，先后担任公司总裁办计划专员，财务

总部办主任，财务会计部经理，现任财务管理总部财务规划中心总监。华志松先生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股票代码：002024� � � �股票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3-060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13年12月16日下午14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独立董事王全胜先生因出差安排，无法到会场参加会议，以通讯方式参

加。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召开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张近东先生主持

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张近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金明先生为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孟祥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战略规划、组织体系建设以及人力资源管理

等工作；

同意聘任任峻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财务战略与规划、电子商务经营总部工作。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朱华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一职。 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忠祥先生为

公司财务负责人，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对于上述三至五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聘任金明先生为公司总裁，同意聘任孟祥胜先生、任峻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

肖忠祥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具体陈述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

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王蓓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王蓓女士简历见附件。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17日

附件：

简历

金明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曾任苏宁交家电（集团）有限公司营销

管理中心总监，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金

明先生还在公司下属子公司-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GRANDA� MAGIC� LIMITED� 、

GREAT� ELITE� LIMITED、香港苏宁采购有限公司、香港苏宁云商有限公司、香港港宁广告有

限公司等31家公司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截至9月30日，金明先生持有本公司1.69%的股份。

金明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孟祥胜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曾任海尔药业浙江市场部经理、南京

东方智业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管理咨询顾问，现任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截

至9月30日，孟祥胜先生持有本公司0.05%的股份。孟祥胜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任峻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现任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截至9月30日，任峻先生持有本公司0.06%的股份。任峻先生与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担任公司董事、高管的情形。

肖忠祥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曾任南京无线电八厂会计、苏宁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服务中心总监、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

财务负责人。肖忠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能

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王蓓女士：中国国籍，1982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2003年进入公司，先后任公司结算管理

中心结算管理部经理、常务副总监，财务支持中心总监。王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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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13年12月16日下午15:00时整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

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与会监事共同推举李建颖女士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同意推举李建颖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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